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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历己亥年十月初八

记 者 袁光宇

通讯员 曾凡庚

10月31日0时许，隆回
县公安局民警在广东省广
州市南沙区某镇一工厂宿
舍内，成功抓获因持枪抢劫
杀人潜逃 21 年的犯罪嫌疑
人文某国（男，现年49岁，隆
回县桃洪镇人），这是隆回
县公安局自“云剑行动”开
展以来斩获的又一重大追
逃战果。

案 情 回 顾

2000年9月27日，原隆
回县人造纸板厂职工在该厂
位于赧水河畔的废弃水塔里
清理垃圾时，发现池水中竟
泡着一具被衣物包裹的尸
骨，随即报警。隆回县公安局
立即组织警力赶到现场调
查。民警在尸检和多方调查
后，确认死者为 1998 年 2 月
25日失踪的焦某（男，隆回县
桃洪镇人），且分析其死因为
枪击头部致死。经侦查锁定
王某华（男，1966年出生，隆
回县桃洪镇人）和文某国有
重大作案嫌疑，随后对此二
人展开抓捕。

2001 年 1 月 30 日，王某
华被隆回县公安局抓获归

案，并于2001年12月被判处死刑，随后被执行死刑。而
文某国却似人间蒸发，杳无音信。但是，近20年来，隆
回县公安局从未曾放弃过对文某国的追捕，刑侦大队
当时年轻的办案民警黄锡奇在历经多个岗位后，已担
任荷香桥派出所所长，但他仍然将该案放在心上，坚持
不懈寻找一切相关的蛛丝马迹，期盼有朝一日能将文
某国缉拿归案、绳之以法。

“绝不放过你！”黄锡奇常常盯着文某国的照片说。

重 启 卷 宗

今年6月13日，公安部在全国统一部署以追捕逃
犯为主题的“云剑行动”。隆回县公安局高度重视，立即
组建专门班子，在局党组的统一指挥下，各单位协同配
合积极行动，全力缉捕在逃人员，并将文某国再次纳入
重点缉捕对象名单。

在追逃工作中，荷香桥派出所和刑侦大队、网安大
队等部门相互配合，对文某国进行分析研判。经缜密侦
查后，终于获取了关于文某国的重要线索，随即上报给
副县长、局长申松能。申松能高度重视，立即指示抽调
精干力量成立追逃小组，要求迅速将其缉拿归案。

缉 拿 归 案

今年 10 月 29 日夜，追逃小组连夜赶赴广东省广
州市南沙区某镇文某国疑似藏身处进行摸排。经过
两天两夜的侦查后，民警确认文某国化名为向某，已
在该镇某工厂内务工10余载。追逃民警经周密部署，
于10月31日凌晨，在该工厂宿舍内将睡梦中的文某
国成功抓获。

面对神兵天降，文某国不得不如实交代自己伙同
王某华于1998年2月25日夜，以出售手枪为由将受害
人焦某约至隆回县原纸板厂附近的赧水河畔后，使用
仿制手枪将焦某杀害并抢走焦某身上财物，然后将焦
某尸体抛至纸板厂废弃水塔水池中，随后化名潜逃的
犯罪事实。

另外经查，文某国还涉嫌于1997年12月25日伙
同王某华抢劫。目前，文某国已经被隆回县公安局依法
执行逮捕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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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图 记 者 童中涵

通讯员 罗伟洪 伍先安

本报讯 10月28日以来，在我
市城区道路的主次干道上，有这样
一群人：他们吹着小口哨，头上戴着
小红帽，身着红马甲，引导过往的车
辆和行人文明出行，成了一道靓丽
的风景。他们，就是由市公安局交警

支队从驾校学员、学校学生以及交
通安全警示教育基地学员中选取的
代表，同心组成文明交通劝导员。

按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求，
为营造浓厚的文明交通劝导氛围，市
交警支队联系锦程、新源等十多所城
区驾校和市交通学校，利用交通安全
警示教育基地学员，组织了一支文明
交通劝导员队伍。通过文明交通常识
和交通安全知识集中学习后，在城区
三区交警大队的组织下，走上城区路
面，开展文明交通劝导。

10 月 29 日下午 4 时许，12 名
来自市交通学校中专班的学生在
交警和学校老师的带领下，坚守在
洛阳洞小学、神风动力公司路段，
他们热情搀扶老人过街，主动护送
低年级学生安全横过斑马线。在宝
庆东路的邵石路口，因交通违法记
满 12 分，在市交警支队交通安全
警示教育基地接受过文明交通常
识和交通法规知识教育的学员聂
某，劝导行人和车主文明出行特别
认真。“通过理论学习和路面劝导
实践，我深深领会到文明驾车、文
明行路的重要性。”聂某说。

红旗路的乾元巷路口，车流和
人流量很大，为确保行人安全走过
斑马线，来自锦程驾校的文明交通
劝导员们，在绿灯亮起时，就主动
走到斑马线上，劝导车辆让行，护
送行人过街。

头戴小红帽，身穿红马甲，文明交通劝导员“上岗”——

一道靓丽的“红色”风景

文明交通劝导员牵着小朋友过马路。

劝导员在作文明通行引导。


